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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解雇规制是提高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重要手段， 但其实际效果常常受到质疑。

本文基于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工作史数据， 以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为准自然实

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实证检验了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发现， 《劳动合同

法》 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 显著提高了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的离职

概率， 说明解雇规制对部分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造成了负面影响。 进一步研究表明， 这种

影响在人力资本较低、 私有部门以及小型单位的雇员中间表现得更加显著， 这可能加剧中

国现有的就业不平等问题。 研究认为， 劳动保障立法应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对法律

实施效果的影响， 以精准实现 “稳就业、 保民生” 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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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解雇规制 （ｄｉｓｍｉｓｓ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是指立法规定解雇条件， 以限制解雇行为、 稳定

雇佣关系的劳动保障措施。 尽管实施解雇规制的目的在于减少不合理的解雇行动， 但

由于相关规定也可能对正常的用工决策造成干扰， 此类规制的实际效果常常受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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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 （项目编号： ２０１９Ａ１５１５１１０３５４） 的阶段性成果。 研究数据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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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ｚｅａｒ， １９９０；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Ｋａｌｌｅｂｅｒｇ， ２００９； 唐跃军、 赵武阳， ２００９； 张建武、

高松茂， ２００９； 姚先国， ２０１１）。 在中国， 这种情况集中体现在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 （以下简称 《劳动合同法》） 实施效果的争论中。 很多人认为， ２００８ 年开

始实施的 《劳动合同法》 通过更加严格的解雇规制提高了雇员群体的就业稳定性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在职人员的单位归属感与工作满意度， 也致

使用人单位有相对充裕的时间进行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 劳资双方的状况因此均会得

到改善 （常凯， ２００８； 杜鹏程等， ２０１８； 李波、 蒋殿春， ２０１９； 丁从明等， ２０２０）。 但

也有人认为， 《劳动合同法》 的解雇规制在提高就业稳定性的同时降低了用工灵活性，
这不仅不利于提高生产效率， 也会使用人单位在招工时变得更加谨慎， 从而增加了劳

动者的就业难度， 劳资双方的利益因此均会受到损害 （董保华， ２００７； 王光荣、 李建

标， ２０１３； 章元等， ２０１９）。
尽管争议双方对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效果有截然不同的判断， 但他们都将解雇

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作为组织论证的重要一环。 遗憾的是， 与上述争议相关的学

术研究大多都将 “解雇规制会提升雇员群体的就业稳定性” 视为一种先验事实， 因此

很少对这种影响进行实证检验， 这无疑降低了相关推断的可靠性。 这种选择性的忽视

主要源于下述两个原因： 首先， 从研究内容来看， 现有的 《劳动合同法》 研究主要关

注法律实施对生产效率与劳动权益的影响， 它们的因变量要么是企业投资水平、 企业

生产率、 企业创新等与生产效率直接相关的变量 （刘媛媛、 刘斌， ２０１４； 倪骁然、 朱

玉杰， ２０１６； 潘 红 波、 陈 世 来， ２０１７； 李 波、 蒋 殿 春， ２０１９； 李 建 强、 赵 西 亮，
２０２０）， 要么是工资水平、 工作时长、 合同签订率、 社保参与率或工作满意度等与劳动

权益直接相关的变量 （李小瑛、 Ｆｒｅｅｍａｎ， ２０１４； 屈小博， ２０１７； 杜鹏程等， ２０１８； 丁

从明等， ２０２０）。 在这些研究中， 就业稳定性往往被视为一种相对次要的中间变量， 因

此未得到太多关注。 其次， 从研究方法来看， 由于国内现存的劳动力调查很少追踪个

体的工作经历， 因此雇员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并不容易测量， 这也是导致相关研究不直

接考察就业稳定性的重要原因。
那么， 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是否真实存在？ 如果存在， 它是否仅表现为

对就业稳定性的提升作用？ 这种影响的发生机制又是什么？ 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有助于

更加客观地评估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效果， 为中国的劳动保障制度改革提供更加科

学的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持。 为此， 本文以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ｈｉｎａ Ｌａｂ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 以下简称 ＣＬＤＳ） 提供的个体工作史数据为统计依据， 以 《劳动

合同法》 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 以该法律对解雇成本的影响与在职时间相关为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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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双重差分模型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以下简称 ＤＩＤ 模型）， 实证检验了

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由于用人单位会理性规避对自己不利

的法律条款， 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为核心的解雇规制不仅无法有效达到其预期

效果， 还会对部分人的就业稳定性造成负面影响， 并加剧中国现有的就业不平等问题。
这一方面说明 《劳动合同法》 的内容设计存在不足之处， 还有改进空间； 另一方面说

明在有关劳动保障立法效应的讨论中， 不能武断地认为解雇规制可以提升就业稳定性，

而是要充分考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我们实证检验了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制度为代表的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为有关 《劳动合同法》 实施效果的争论

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参考材料； 第二， 我们从理论层次论证了解雇规制影响就业稳定性

的可能机制， 揭示了法律约束与市场规律之间的张力及其对法律实施效果的调节作用；
第三， 我们设计了一个基于工作史数据分析个体离职概率的方案， 为就业稳定性测量

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四， 我们基于雇员的在职时间区分 ＤＩＤ 分析的参照组与处理组，
为 《劳动合同法》 实施效果检验提供了新的思路。 下文将首先通过文献回顾分析解雇

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机制， 再基于 《劳动合同法》 的具体内容提出研究假设， 然

后围绕研究假设进行实证分析， 并以实证结果为依据提出政策建议。

二　 文献回顾

（一） 就业稳定性与解雇规制

就业稳定性用于衡量雇佣关系维系时间的长短， 是决定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 （赖德

胜， ２０１７）。 稳定的就业可以为劳动者提供可靠的经济来源，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他们的生

活质量， 也会对他们的工作效能产生积极影响， 因此很多国家都将提高就业稳定性作为

劳动保障的关键目标 （田野、 焦艳玲， ２０１１）。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劳动保障制度主要通过

对解雇成本的调控来约束雇主的行为， 相关立法因此常常被称为 “解雇规制”。 实施解雇

规制的核心目的是对抗传统资本主义社会奉行的 “雇佣自由”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ｔ⁃ｗｉｌｌ） 原则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０３； 王显勇， ２０１８）。 按照这一原则， 雇主可以出于任何正当

或不正当的理由解雇员工， 而不用承担经济或道德成本。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 劳动者

的就业权几乎完全掌握在雇主手中， 他们的就业稳定性因此得不到必要保障。
为保护劳动者的就业权， 当代大部分国家的劳动保障制度都包含解雇规制， 此类

规制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法限制雇主的解雇行为： 第一， 要求雇主在解雇员工时对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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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进行必要的经济补偿， 即支付一定的遣散费。 这种要求可以直接增加解雇成本， 从

而抑制雇主的解雇决策 （Ｂａｕ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Ｋｕｇｌｅｒ ＆ Ｐｉｃａ， ２００８；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ｕ， ２００９）。
第二， 要求雇主提前一段时间将解雇决定告知被解雇对象， 由于后者可能对该决定提

出异议并提起诉讼， 或是在离职前以消极怠工的形式表达不满， 此类措施会间接增加

雇主的解雇成本 （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Ｂｌａｃｋｂｕｒｎ， １９９４）。 第三， 对劳动合同的订立形式、 适用

条件、 签订次数以及时间长度等进行规定， 以保证雇佣关系的持续时间超过指定期限

（田野、 焦艳玲， ２０１１； 王显勇， ２０１８）。 第四， 对大规模的裁员行动进行限制， 要求

雇主在裁员前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正式申请， 只有当裁员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时， 雇主

才有权落实裁员行动 （Ｖａｎ Ａｕｄｅｎｒｏｄｅ， １９９４）。
（二） 解雇规制的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

尽管解雇规制得到了各国政府的支持， 但与之相关的学术争论却一直存在。 支持

者认为， 解雇规制明确了劳动者的就业权， 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不合理的解

雇行为， 也为解雇纠纷的处理提供了更加清晰的法律依据。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基于对美

国劳动保障制度发展史的研究发现， 通过立法界定什么是 “合理的解雇行为” 不仅可

以降低雇员的失业风险， 也可以降低雇主在采取解雇行动时承担的法律成本， 劳资双

方因此都可以获益。 另一方面， 从相对宏观的角度来看， 解雇规制能够在经济下行时

期降低用工规模对生产规模的弹性， 从而减小经济波动对就业的消极影响 （ Ｆａｙ ＆
Ｍｅｄｏｆｆ， １９８５； Ａｉｚｃｏｒｂｅ， １９９２）。 Ｈａｍｅｒｍｅｓｈ （１９８９） 的研究显示， 在经济波动幅度较

小时， 解雇规制的存在可以显著降低就业规模的变化， 其 “稳就业” 的效果十分显著。
一些国际比较研究显示， 相对严格的解雇规制使欧洲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美国劳

动者， 前者因此具有更高的生活安定感与工作满意度 （Ｖａｎ Ａｕｄｅｎｒｏｄｅ， １９９４）。

而反对者则认为， 尽管解雇规制名义上增加了雇主的解雇成本， 但只要市场允许

劳资双方交易就业权， 那么根据科斯定理， 雇主很容易将上述成本转嫁给雇员， 当这

种情况发生时， 相关规定将不会对雇佣结果造成任何实质影响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１９９１）。 例

如， 雇主可以通过降低当前工资的方式转移未来的解雇成本， 如果雇员期望获得就业

机会， 他们就会接受这种安排， 这相当于用部分收入购买就业权。 由于解雇成本已经

通过这种方式得到补偿， 当解雇需求出现时， 雇主不会因成本问题改变解雇决策。 另

一方面， 如果雇主不能通过市场交易将解雇成本转嫁给雇员， 那么解雇规制将显著增

加边际用工成本， 这将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总需求， 最终导致就业人口萎缩的后果。
Ｌａｚｅａｒ （１９９０）、 Ａｄｄｉｓｏｎ ＆ Ｇｒｏｓｓｏ （１９９６）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成员国

数据的研究发现， 要求雇主支付遣散费或提前公布解雇计划会显著降低一国的劳动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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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率与就业人口规模， 从而对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而 Ａｕｔｏｒ （２００３） 以及李

爽等 （２００９） 的研究则表明， 解雇规制可能促使雇主采用间接雇佣的方式———如使用

劳务派遣工———满足用工需求， 从而使正式就业的雇员规模下降， 非正式就业的雇员

规模上升， 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因此更加无法得到保障。

三　 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与西方国家不同， 中国实施解雇规制的初衷不是为了对抗 “雇佣自由” 的原则， 而

是为了解决在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出现的现实问题 （刘斌等， ２０１５）。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以前， 中国在城镇地区实行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适应的固定用工制度， 国家按统

包统配的原则为适龄人口分配工作， 用人单位一般不能辞退职工， 职工也不能按自己的

意愿离职或更换工作， 劳动者因此具有极高的就业稳定性。 这种就业模式建立在行政管

控而非契约关系的基础之上， 因此很难满足市场经济改革的需要。 为解决这个问题， 中

国在 １９８６ 年颁布了 《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 其目的就是为了推行与市场

经济相适应的劳动合同制度。 这种制度在随后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以下简称

《劳动法》） 中得到进一步确认， 城镇就业就此进入了以劳动合同为基础的市场化时代。

这一变迁的结果是用工灵活性战胜了就业稳定性 （李小瑛、 赵忠， ２０１２； 孟凡强、
吴江， ２０１３； 王显勇， ２０１８）。 由于 《劳动法》 并未对劳动合同的订立条件做太多限制，
用人单位普遍采取了 “劳动关系长期化与劳动合同短期化” 的用工策略。 基于这种策略，
即使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的劳动关系会维持很长时间， 双方也只会签订 １ ～２ 年的短期合同。

这种做法在提高用工灵活性的同时降低了就业稳定性， 使就业短期化成为这一时期影响

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 《劳动合同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 其重要使

命就是改进劳动合同制度、 提升劳动者的就业稳定性 （田野、 焦艳玲， ２０１１）。

相比于 《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的特点是明确提出了多项规定以限制用人单位的

解雇行为 （廖冠民、 陈燕， ２０１４； 刘媛媛、 刘斌， ２０１４）。 在这些规定中， 最有影响也最

受争议的内容是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的修订。 该法第十四条规定， 如果劳动者在

“用人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 那么当他 “提出或者同意续订、 订立劳动合同” 时， 用人

单位应与其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在这种合同签订以后， 除非有正当理由———如雇员

“严重失职， 营私舞弊， 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 或 “不能胜任工作， 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 仍不能胜任工作” 等等， 用人单位原则上不能单方面采取解雇行动。

与 《劳动法》 实行当事双方协商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劳动保障策略不同， 《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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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法》 实行的是强制用人单位与满足要求的劳动者缔结无固定期限合同的策略， 其

目的是让雇佣双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 建立相对稳定性的雇佣关系 （唐跃军、

赵武阳， ２００９； 张建武、 高松茂， ２００９； 王显勇， ２０１８）。 尽管这一目标符合主流社会

的期待， 但由于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规避上述规定， 该立法的实际作用受到了

学术界的质疑。 很多学者担心， 相关规定会促使用人单位采取各种措施控制雇员的连

续在职时间， 从而造成与立法目标完全相反的后果 （李爽等， ２００９； 姚先国， ２０１１；

王光荣、 李建标， ２０１３）。 为回应上述质疑， 本文试图借鉴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ｕ （２００９） 的研究

方案， 利用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订立条件与雇员在职时间相关这一特点构建 ＤＩＤ 模型，

实证检验这种类型的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①。 本文认为， 由于 《劳动合同法》

要求用人单位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签订无固定期限合同， 该法律的实施将使上

述雇员的解雇成本出现阶跃式的上升 （图 １ 简单模拟了这种变化）。

图 １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制度对解雇成本的影响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得到。

这种情况将促使用人单位改变用工策略， 他们将采取更加严格的选拔手段控制在

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规模。 如果这种选拔集中在阈值到来之前进行， 那么对于那些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将显著提高其离职概率，

从而降低他们的就业稳定性。 而对于那些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一方面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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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ｕ （２００９） 关注的是 １９９９ 年英国劳动保障制度改革对劳动者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在

１９９９ 年以前， 该国雇主可以不受限制地解雇入职时间不超过 ２４ 个月的雇员。 而从 １９９９ 年开

始， 不受限制的解雇期被缩短至 １２ 个月。 Ｍａｒｉｎｅｓｃｕ （２００９） 认为这一改革会降低入职时间

在 １２ ～ ２３ 个月之间的雇员离职率， 但不会对在职时间超过 ２４ 个月的雇员造成显著影响。 该

研究基于上述事实构建 ＤＩＤ 模型检验制度改革的效果， 本文借鉴了这种做法。



此类雇员已经是与工作岗位匹配程度较高的劳动者， 他们的离职概率本来就比较低，

另一方面由于用人单位很容易找到方法规避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责任———如先暂时

解聘再重新签订劳动合同或将雇员的劳动关系转移到利益关联公司等等， 因此上述规

定的实施对这部分雇员的影响会相对较小。

基于以上逻辑， 如果将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作为参照组， 将在职时间接近但

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作为处理组， 我们可以做出以下两个推断： 第一， 由于参照组的在职

时间较长， 无论从劳动力—工作匹配还是从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看， 这组人

的离职概率均应低于处理组。 第二， 由于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会显著提升处理组的

离职概率， 而不会对参照组造成太大影响， 因此两组雇员在离职概率方面的差距在法

律实施以后会显著扩大， 由此我们做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 １： 在 《劳动合同法》 实施以后， 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与在职时间接近

但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在离职概率方面的差距显著扩大。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 则可初步证明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影响了部分劳动者的就

业稳定性， 但这一论据并不可靠。 因为在 《劳动合同法》 开始实施的 ２００８ 年， 受全球

金融危机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缓， 这同样可能影响雇员群体的就业稳

定性。 而且过往的经验表明， 相对于在职时间较短的雇员， 经济增速放缓对资深雇员

的影响较小， 因此假设 １ 描述的现象也可能源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而非解雇规制

的影响。
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 本文将另一组雇员———也就是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的雇

员， 纳入分析范围。 我们认为， 相对于那些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的人而言， 这一

组人的在职时间离获得无固定期限合同的法定期限较远，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对其就

业稳定性的影响因此相对较小。 同时， 由于这一部分人与工作岗位的匹配程度及其接

受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比其他两组人都低， 因此他们在经济波动期更有可能被用人

单位裁撤。 由此我们做出如下推断： 第一， 如果假设 １ 描述的现象主要是经济波动的

后果， 那么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与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的雇员在离职概率方面的

差距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也会显著扩大。 第二， 如果假设 １ 描述的现象主要是 《劳动合同

法》 实施的后果， 那么上述两组人在离职概率方面的差距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则不会有显著

的变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两个对立假设：
假设 ２ａ： 在 《劳动合同法》 实施以后， 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与在职时间远低

于 １０ 年的雇员在离职概率方面的差距显著扩大。

假设 ２ｂ： 在 《劳动合同法》 实施以后， 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与在职时间远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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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１０ 年的雇员在离职概率方面的差距无显著变化。

进一步考虑法律影响的群体异质性， 本文认为由于在职时间不是决定解雇成本的

唯一因素， 如果 《劳动合同法》 的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真实存在， 那么这种

影响在不同类型的雇员群体之间应存在程度上的差异。 首先， 从劳动者的个体特征来

看， 相对于那些教育水平较高的雇员来说， 教育水平较低的雇员更容易被替代。 因此，
《劳动合同法》 对就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后一类人群中间会表现得更加显著。 其次，
从劳动者所在单位的部门性质来看， 由于公共部门的用人单位———如党政机关、 事业

单位以及国有企业等等， 承载着稳定就业的重要使命， 它们对于解雇成本的敏感性必

定会低于私有部门的用人单位———如私营企业等等。 因此， 本文认为相对于公共部门，
《劳动合同法》 对就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私有部门的表现更加显著。 最后， 从劳动者

所在单位的劳动力规模来看， 由于雇员数量越少的用人单位调整用工计划的难度越低，
因此本文认为相对于雇员规模较大的单位， 《劳动合同法》 对就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

小型单位中的表现更加显著。 由此我们做出以下几个推断：

假设 ３： 相对于高等教育雇员， 假设 １ 描述的现象在非高等教育雇员中更显著。
假设 ４： 相对于公共部门， 假设 １ 描述的现象在私有部门中更显著。
假设 ５： 相对于雇员规模较大的单位， 假设 １ 描述的现象在雇员规模较小的单位中

更显著。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数据

本文以 ２０１２ 年 ＣＬＤＳ 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研究。 ＣＬＤＳ 项目由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组织实施， 从中国的 ２９ 个省级行政区中抽样， 调查样本具有对应地区 １５ 岁以上

人口的总体代表性。 本文选择该数据作为统计依据的主要原因是它对受访者的非农工

作史进行了调查， 调查内容包括每一份工作的起始时间、 中止时间、 部门性质以及行

业类型等等①。 我们首先根据这些信息生成了由受访者的所有工作经历构成的事件史

（ｅｖｅｎ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数据 （Ｂｌｏｓｓｆｅｌ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７）， 然后通过对事件史数据的再抽样生成了

《劳动合同法》 实施前后 ３ 年———即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的混合横截面数据。 基于该数据可

估计雇员群体在指定年份的离职概率， 并进一步分析其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

·５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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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数据处理方案的操作实例如图 ２ 所示。 假设基于 ２０１２ 年 ＣＬＤＳ 数据生成的事

件史数据总共包括 ３ 个劳动者 （Ａ、 Ｂ、 Ｃ） 的 ５ 段工作经历 （Ａ＿１、 Ａ＿２、 Ｂ＿１、 Ｂ＿２、

Ｃ＿１）， 每段工作经历可以表示为时间轴上的一条线段， 线段的起点对应工作开始时间，

终点对应工作终止时间。 如果我们在 ２００５ 年对事件史数据进行抽样， 那么对应样本包

括 Ａ、 Ｂ、 Ｃ 三人所从事的三份工作 （Ａ＿１、 Ｂ＿１、 Ｃ＿１）， 其中 Ｂ＿１ 这份工作在当年结

束。 如果在 ２０１１ 年进行抽样， 那么对应样本包括 Ａ、 Ｂ、 Ｃ 三人所从事的四份工作

（Ａ＿１、 Ａ＿２、 Ｂ＿２、 Ｃ＿１）， 其中 Ａ＿１ 在这一年结束， 而 Ａ＿２ 则在这一年开始。 为确保

个体在同一年份只与一份工作经历相对应， 我们删除了所有延续时间小于 ２ 年的工作，

这样在 ２０１１ 年的样本中就只剩下 Ａ＿１、 Ｂ＿２、 Ｃ＿１ 三份工作。 由此我们可以根据两次抽

样结果生成两个横截面数据， 在每个数据中， 个体与工作之间均保持一一对应的关系。

基于相同的方法在其他年份抽样， 即可形成一组以个体为分析单位的混合横截面数据，

抽样结果如表 １ 所示。

图 ２　 对事件史数据进行横截面抽样的思路

资料来源： 作者绘制得到。

对于上述数据处理方法， 有以下几点需要重点说明： 第一，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ＣＬＤＳ 数

据具有 １５ 岁以上人口的总体代表性， 因此除非有部分潜在的受访者因死亡或迁移等原

因被排除在抽样框之外， 通过再抽样的方式得到的横截面数据具有对应年份对应地区

从事非农工作的雇员群体的总体代表性。 第二， 由于事件史数据是根据受访者的主观

回忆收集而来， 因此可能受到记忆误差的影响。 从表 １ 的统计结果来看， 抽样时间越

早， 样本规模越小， 这正是记忆误差的反映， 因为越早的工作经历越有可能被受访者

遗忘。 本文认为， 由于回忆误差是随机的， 且样本规模在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 年的变化并不是很

·６０１·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６ 期



书书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1
2

3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5

6
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8
A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
C

D
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
G

H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

%
K

L
M

N
O

P
Q

R
S

T
&

%
U

V
W

X
Y

Q
$

+
S

T
Z

[
$

,-
S

T
\

]
^

%
_

`
a

b
#

c
d

!"
(!

%
e

f
g

h
i

h
j

k
l

Q
d

m
n

o
p

%

·７０１·

蒋　 帆、 于大川： 解雇规制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大， 因此上述误差不会对样本代表性造成实质影响。 第三， 由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５ 年的

雇员样本较少， 为保障统计结果的可靠性， 本文删除了这部分样本。
（二） 变量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表示个体是否在对应年份离职。 该变量为虚拟变量，

变量值取 １ 表示个体在当年离职， 变量值取 ０ 表示个体没有在当年离职， 我们可以基

于该变量估计个体在指定年份的离职概率。 对于在职时间相同的雇员而言， 离职概率

越高说明就业稳定性越低， 反之亦然。
为满足 ＤＩＤ 分析的要求， 本文设置了以下两类核心自变量。 第一类变量用于描述

雇员在当前工作的在职时间。 为此我们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 （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 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
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取 １ 代表在职时间在 ２ ～ ５ 年之间， 对应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的样本组；
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取 １ 代表在职时间在 ６ ～ ９ 年之间， 代表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的样本组。
第二类自变量为法律实施变量， 用于区分横截面数据的抽样时间是否在 《劳动合同法》
实施之后。 为此我们设置了一个虚拟变量 （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 ）， 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 取 １ 代表抽样时间在

２００８ 年之后。
为排除其他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本文还设置了以下几个控制变量， 包括个体

的性别 Ｇｅｎｄｅｉ，ｔ （０ ＝男， １ ＝女）； 年龄 Ａｇｅｉ，ｔ （抽样年份 － 出生年份）；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ｉ，ｔ

（１ ＝小学及以下， ２ ＝初中， ３ ＝高中或中专， ４ ＝大专， ５ ＝ 本科及以上）； 工作单位的

部门性质 Ｏｒｇｔｙｐｉ，ｔ （１ ＝机关事业单位， ２ ＝ 国有企业， ３ ＝ 私营企业， ４ ＝ 其他）； 产业

类型 Ｉｎｄｔｙｐｉ，ｔ （１ ＝第一产业， ２ ＝第二产业， ３ ＝ 第三产业）； 单位规模 Ｏｒｇｓｉｚｉ，ｔ （１ ＝ 雇

员数量小于等于 １０ 人， ２ ＝雇员数量大于 １０ 人小于等于 ８０ 人， ３ ＝雇员数量大于 ８０ 人

小于等于 ４００ 人， ４ ＝雇员数量大于 ４００ 人）。 上述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如表 １ 所示。
（三） ＤＩＤ 模型

为分析个体的离职概率与在职时间的相关性 （第一次差分）， 以及这种相关性在

《劳动合同法》 实施前后的变化 （第二次差分）， 我们基于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 与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 两个虚拟变量， 将在职时

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设为参照组， 将在职时间在 ２ ～ ５ 年及 ６ ～ ９ 年之间的雇员作为两个

处理组 （分别对应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以及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的雇

员）， 并以 “法律实施” 变量 （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 作为处理效应生效的标识， 建立了如下所示

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Ｌｏｇｉｔ［Ｐ（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 １）］ ＝ β０ ＋ β１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 ＋ β２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 ＋ β３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

＋ β４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 × 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 ＋ β５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 × 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 ＋ Ｘ ｉ，ｔ ＋ Ｙｅａｒｔ （１）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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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模型中， 下标 ｉ 代表一个具体的雇员个体， 下标 ｔ 代表抽样年份。 式 （１） 的左

侧代表 “当年离职” 变量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取 １ 的对数发生比 （ｌｏｇ ｏｄｄｓ ｒａｔｉｏ）； 式 （１） 的

右侧包括在职时间变量、 法律实施变量及其交互项； Ｘｉ，ｔ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 Ｙｅａｒｔ 代表

抽样年份的固定效应。 根据 ＤＩＤ 原理， 如果在以上模型的回归结果中， Ｔｅｎｕ６＿ ９ｉ，ｔ 与

Ａｆｔｌａｗ ｉ，ｔ的交互项显著而另一个交互项不显著， 则可证明本文的基本假设。

五　 实证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为分析 《劳动合同法》 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首先基于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１ 年的横截

面数据， 以在职时间为分组统计依据， 计算了雇员群体的离职率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的变化

情况。 图 ３ 的统计结果显示， 对于在职时间小于等于 ５ 年以及大于等于 １０ 年的样本组

而言， 其对应的离职率曲线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纠缠在一起， 没有出现明显的位移； 而对于

在职时间大于 ５ 年但小于 １０ 年的样本组而言， ２００８ 年后的离职率曲线则整体位于 ２００８

年前的曲线之上。 也就是说，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离职率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有

明显的上升趋势， 而在职时间远低于或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离职率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则并未出

现明显的变化。 这些结果支持了假设 １ 与假设 ２ｂ 的推论， 而假设 ２ａ 的推论则被证伪，

初步证明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图 ３　 雇员群体的离职率水平及其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的变化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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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础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验证上述推断， 我们基于式 （１） 所示模型进行了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 结果

如表 ２ 所示。 其中， 模型 １ 至模型 ３ 分别报告了不加入控制变量、 控制人口特征变量、

控制单位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 回归结果显示， 变量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的

回归系数不显著， 而交互项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法律实施” 的回归系数则显

著为正 （以控制最严的模型 ３ 为分析依据， 下同）。 这说明对于在职时间接近但不到 １０

年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二者的离职概率在 ２００８ 年以前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 前者的离职概率则显著高于后者， 假设 １ 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同时，

变量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交互项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法律实施” 的回归系数则不显著。 这说明对于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与在职时间超

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前者的离职概率显著高于后者， 但二者之间差异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没

有发生程度上的变化， 假设 ２ｂ 也得到了进一步证实。 综合以上结果， 我们可以更加肯

定地认为， 对于在职时间接近但不到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降低了

他们的就业稳定性。 而对于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劳动合同法》 的实施并未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造成显著影响。

表 ２　 离职概率与在职时间的相关性及其在 ２００８ 年前后的变化

自变量
因变量： 当年离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法律实施
０ １４９

（０ ２０６）
０ ３２５

（０ ２１０）
０ ２９４

（０ ２１１）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１ ３０６∗∗∗

（０ １５０）
０ ９２６∗∗∗

（０ １５７）
０ ７６４∗∗∗

（０ １５９）

在职 时 间 接 近 但 不 足

１０ 年

０ ０１１
（０ １９３）

－ ０ １８９
（０ ２００）

－ ０ ２４６
（０ ２０１）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０ １６４
（０ １９８）

０ １７８
（０ ２０２）

０ １８５
（０ ２０３）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０ ６９４∗∗∗

（０ ２４５）
０ ７０１∗∗∗

（０ ２５１）
０ ６６６∗∗∗

（０ ２５２）

性别
０ ２６１∗∗∗

（０ ０６６）
０ ２９１∗∗∗

（０ ０６８）

年龄
－ ０ ０５９∗∗∗

（０ ００５）
－ ０ ０５５∗∗∗

（０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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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因变量： 当年离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教育水平：

初中
０ １０８

（０ １１４）
０ １７２

（０ １１６）

高中或中专
０ １６０

（０ １１１）
０ ２８５∗∗

（０ １１５）

大专
－ ０ ０９２
（０ １２９）

０ １３６
（０ １３６）

本科及以上
－ ０ ６８０∗∗∗

（０ １４２）
－ ０ ２９５∗

（０ １５３）

部门性质：

国有企业
０ ５８０∗∗∗

（０ １５７）

私营企业
１ １５３∗∗∗

（０ １３１）

其他
０ ９３９∗∗∗

（０ １３２）

产业类型：

第二产业
－ ０ １０８
（０ １８８）

第三产业
－ ０ １３６
（０ １８６）

单位规模：

１０ ～ ８０ 人
０ ４０３∗∗∗

（０ １２３）

８０ ～ ４００ 人
０ ５２１∗∗∗

（０ １２１）

４００ 人以上
０ ３４５∗∗∗

（０ １０４）

截距项
－ ３ １６２∗∗∗

（０ １５６）
－ １ ２２５∗∗∗

（０ ２５０）
－ ２ ４０９∗∗∗

（０ ３３５）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１１８９１ １１４５４ １１４５４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４９ ０ ０８０ ０ ０９７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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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平行趋势检验

尽管上述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基本假设， 但除非参照组与处理组在法律实施之前具

有相同的变化趋势， 否则上述结果可能只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随机现象， 由此得到的结

论将缺乏稳健性。 为检验本文的 ＤＩＤ 分析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定， 我们首先计算了参

照组与两个处理组的离职率差在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１ 年的变化趋势①。 图 ４ 的统计结果表明，

对于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二者的离职率差在

２００８ 年以前始终处在 ０ 值附近， 但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则迅速增长并稳定在大于 ０ 的水平。

这初步说明上述两组人群的就业稳定性在 ２００８ 年以前并没有显著区别， 其变化趋势基

本保持一致， 但这种平行趋势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不复存在， 这有力地支持了假设 １ 的推断。

而对于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图 ４ 表明二者的离职率

差在 ２００５ 以前有不断波动的态势， 而在 ２００５ 年以后则稳定在 １０％ 左右的水平， 且这

种差距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没有显著上升。 这说明上述两组人的就业稳定性在 ２００５ 年后也满

足平行趋势的假定， 而且这种趋势在 ２００８ 年以后继续存在， 假设 ２ｂ 的推断也是稳

健的。

图 ４　 参照组与处理组的离职率差在 ２００１ －２０１１ 年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为进一步验证平行趋势假定，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的横截面抽样数据进行了式

（２） 所示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 其中， 变量 Ｔ 为虚拟变量， 代表不同的抽样年份 （以 ２００７

·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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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基准）， 我们可以根据交叉项 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 × Ｔｋ 与 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 × Ｔｓ 的回归结果来分析参

照组与处理组的离职概率在对应年份的差距：

Ｌｏｇｉｔ［Ｐ（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ｉ，ｔ ＝ １）］ ＝ β０ ＋ β１Ｔｅｎｕ２＿５ｉ，ｔ ＋ β２Ｔｅｎｕ６＿９ｉ，ｔ ＋ αｊ∑２００６

ｊ ＝ ２００１
Ｔｊ

＋ γｋＴｅｎｕ２＿５ ｉ，ｔ × ∑２００６

ｋ ＝ ２００１
Ｔｋ ＋ λｓＴｅｎｕ６＿９ ｉ，ｔ × ∑２００６

ｓ ＝ ２００１
Ｔｓ ＋ Ｘ ｉ，ｔ （２）

表 ３ 报告的回归结果显示， 变量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与各年份变量的交

叉项均不显著，而变量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与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４ 年的交叉项显著， 与

其他年份的交叉项也均不显著， 这表明对于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其

离职概率的变化趋势在 ２００８ 年前的 ７ 年里始终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保持一致；

而对于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其离职概率的变化趋势在 ２００５ 年后亦与在职

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保持一致。 由此可见， 至少在 《劳动合同法》 实施之前的 ３ 年

内， 上述三组人群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保持一致， 满足平行趋势的假定， 因此 ＤＩＤ

分析的结果是有效的。 本文的基本结论得到了实证结果的进一步支持。

表 ３　 平行趋势检验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７ 年）

自变量
因变量： 当年离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在职时 间 远 低 于 １０ 年

× ２００１
－ ０ ３２８
（０ ４０１）

－ ０ ２７６
（０ ４０９）

－ ０ １３４
（０ ４１１）

在职时 间 远 低 于 １０ 年

× ２００２
－ ０ ９８７∗∗∗

（０ ３７２）
－ ０ ９６２∗∗

（０ ３７６）
－ ０ ８７６∗∗

（０ ３７８）

在职时 间 远 低 于 １０ 年

× ２００３
－ ０ ５５２
（０ ３６８）

－ ０ ４２２
（０ ３７８）

－ ０ ３４２
（０ ３７９）

在职时 间 远 低 于 １０ 年

× ２００４
－ １ ２５０∗∗∗

（０ ３７２）
－ １ １７７∗∗∗

（０ ３８１）
－ １ １３８∗∗∗

（０ ３８２）

在职时 间 远 低 于 １０ 年

× ２００５
－ ０ １５２
（０ ３９５）

－ ０ １８２
（０ ３９８）

－ ０ １５９
（０ ４００）

在职时 间 远 低 于 １０ 年

× ２００６
－ ０ ２３６
（０ ３７５）

－ ０ １３０
（０ ３８４）

－ ０ １３３
（０ ３８５）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２００１

－ ０ ４９１
（０ ５３１）

－ ０ ２５１
（０ ５５０）

－ ０ １７４
（０ ５５１）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２００２

－ ０ ３２５
（０ ４７２）

－ ０ １４５
（０ ４８９）

－ ０ ０５０
（０ ４９１）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２００３

－ ０ ４０１
（０ ４７３）

－ ０ ２１８
（０ ４９９）

－ ０ １４５
（０ ５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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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因变量： 当年离职

模型 １ 模型 ２ 模型 ３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２００４

－ ０ ５１７
（０ ４６６）

－ ０ ４０９
（０ ４９３）

－ ０ ３４４
（０ ４９５）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２００５

－ ０ ３３２
（０ ５１６）

－ ０ １７７
（０ ５３１）

－ ０ １２３
（０ ５３３）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２００６

－ ０ ２０７
（０ ４７４）

０ ０３４
（０ ４９７）

０ ０２５
（０ ４９８）

截距项
－ ３ ４４８∗∗∗

（０ ２７１）
－ １ ６５７∗∗∗

（０ ３５７）
－ ３ ２２２∗∗∗

（０ ４３５）

控制人口特征 否 是 是

控制单位特征 否 否 是

有效样本数 １０９７５ １０４４７ １０４４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３９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３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四） 安慰剂检验

为进一步证明基础回归的结果不是一个偶然出现的随机现象， 本文将式 （１） 的回

归依据替换为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的抽样数据， 并分别假定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为

《劳动合同法》 开始实施的时间， 对基础回归结果进行了安慰剂检验。 表 ４ 显示， 在进

行上述操作以后， 无论是用哪一年作为虚拟的法律实施点，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 这有力地证明基础回归的结果不是随机出现， 只有在 《劳动合同法》 真正实施以

后，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到 １０ 年的雇员离职概率才会相对上升， 这进一步证实了本文的

基本结论。

表 ４　 安慰剂检验

自变量
虚拟的法律实施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０ １０７
（０ １９１）

０ ５３０∗∗∗

（０ １９７）
０ ４６４∗∗

（０ ２１９）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 ０ ０１０
（０ ２４９）

０ １５４
（０ ２５５）

０ １９４
（０ ２８２）

截距项
－ ２ ９４７∗∗∗

（０ ３７０）
－ ２ ８２９∗∗∗

（０ ３６５）
－ ２ ８９０∗∗∗

（０ 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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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变量
虚拟的法律实施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控制个人特征 是 是 是

控制单位特征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１０４４７ １０４４７ １０４４７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７９ ０ ０８１ ０ ０８０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ＣＬＤＳ ２０１２） 数据计算得到。

（五） 法律影响的群体差异分析

为分析 《劳动合同法》 对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是否存在差异， 检验假

设 ３ 至假设 ５ 的推论， 本文以雇员的教育水平 （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 用人单位的部

门性质 （是否属于公共部门） 及雇员规模 （雇员数量是否超过 ８０ 人） 为依据对研究样

本进行了分组， 并在不同的样本组中进行了式 （１） 所示的回归分析①。 表 ５ 报告的回

归结果显示， 在非高等教育人口、 私有部门以及雇员规模不超过 ８０ 人的工作单位对应

的样本组中， 交互项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而在高等教育人口、 公共部门以及雇员规模超过 ８０ 人的工作单位对应的样本组中， 该

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 这证实了假设 ３ 至假设 ５ 的推论， 说明对于人力资本较

低、 在私有部门或小型单位就业且在职时间接近但不到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劳动合同

法》 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他们的就业稳定性， 但这种影响不会在人力资本较高以及在公

共部门或大型单位就业的雇员群体中出现。 由于前几类人群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就处

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上述情况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现存的就业不平等问题， 这无疑有

悖于劳动保障立法的初衷， 这种情况值得相关部门的关注。

表 ５　 《劳动合同法》 影响的群体差异

自变量
因变量： 当年离职

非高等教育人口 高等教育人口 私有部门 公共部门 雇员≤８０ 人 雇员 ＞ ８０ 人

在职时间远低于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０ １１９
（０ ２２８）

０ ５８６
（０ ４４８）

０ １２０
（０ ２５４）

０ １５２
（０ ３６０）

０ ３９５
（０ ３７４）

０ １６３
（０ ３３７）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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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本文的研究样本中， 雇员人数的中位数为 ８０ 人， 我们以此作为基于单位规模分组的标准。



续表

自变量
因变量： 当年离职

非高等教育人口 高等教育人口 私有部门 公共部门 雇员≤８０ 人 雇员 ＞ ８０ 人

在职时间接近但不足

１０ 年 × 法律实施

０ ７１２∗∗

（０ ２８８）
０ ５９４

（０ ５４０）
０ ６８２∗∗

（０ ３０６）
０ ３１３

（０ ４８１）
０ ８８４∗

（０ ４５５）
０ ６４８

（０ ４２１）

截距项
－ ２ ２４４∗∗∗

（０ ３６２）
－ ２ １９６∗∗∗

（０ ８４７）
－ １ ５９８∗∗∗

（０ ３３４）
－ ０ ７５７
（０ ８９３）

－ １ ７５３∗∗∗

（０ ５５４）
－ ２ ３１６∗∗∗

（０ ７４８）

控制个人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单位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有效样本数 ７９８４ ３４７０ ７４９９ ３９５５ ３８８３ ３８７９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 ０８６ ０ １０８ ０ ０７４ ０ ０６５ ０ ０８１ ０ １０

　 　 注：∗∗∗、∗∗、∗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１％ 、 ５％和 １０％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
资料来源： 根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计算得到。

六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本文的研究结果，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首先， 《劳动合同法》 有关无固定

期限合同的规定大幅增加了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解雇成本。 为规避这一规定， 用

人单位将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控制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规模。 对于在职时间接近

但不足 １０ 年的雇员而言， 其就业稳定性将因此有所降低。 由于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各种

策略规避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定， 因此对于在职时间超过 １０ 年的雇员而

言， 其就业稳定性并不会因为法律的实施而发生显著变化。 总的来看， 以无固定期限

合同制度为代表的解雇规制并未对雇员群体的就业稳定性产生正面影响。 其次， 从法

律实施效果的群体差异来看， 相对于人力资本较高、 在公共部门或大型单位就业的雇

员而言， 《劳动合同法》 对就业稳定性的负面影响在人力资本较低、 在私有部门或小型

单位就业的雇员中间表现得更加显著。 由于后者在劳动力市场中本来就处于相对弱势

的地位， 因此上述情况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现有的就业不平等问题， 这是一种与劳动

保障目标相悖的后果。
基于以上发现， 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在劳动保障立法的过程中， 应充

分考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对法律实施效果的影响， 妥善处理法律约束与市场规律之间

的张力， 以确保立法目标的有效实现。 第二， 在评估劳动保障对生产效率或劳动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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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１ 年第 ９ 卷第 ６ 期



的影响时， 不能将 “解雇规制会提升雇员群体的就业稳定性” 视为一种先验事实， 而

是要基于经验数据对这一假设进行实证检验， 这样方能提高相关研究的客观性与可靠

性。 第三， 由于以无固定期限合同制度为代表的解雇规制在提升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方

面的效果并不理想， 未来应考虑对 《劳动合同法》 的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以更好地实

现预定的立法目标。 具体而言， 本文认为可以用激励型的制度代替惩罚型的解雇规制，
也就是给愿意与雇员缔结长期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以必要的奖励———如提供税收优惠、
提高信用等级等等， 以此鼓励而非强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相对长期的劳动合同。
通过上述方法可能会更加有效地调动用人单位在维护劳动权益方面的积极性， 从而更

好地实现 “稳就业、 保民生” 的政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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